
 

 

 
 

联合〔2025〕2796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撤销监事会及变更监事 

的关注公告 

受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及其发行的相关债项进行了信用评级。除评级委托关系外，联合资信、

评级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根据联合资信最近的评级结果，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bb+，考虑到公司外部发展环境良好，公司

业务区域专营性强并在资金注入和政府补贴等方面持续获得外部支持，外部支持提升 8 个子级，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级的相关债项评级结果详见下表，

评级有效期为相关债项存续期。“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 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券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上次主体评级结果 上次债项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债券余额 兑付日 

2280282.IB/ 
184456.SH 

22 宿迁港开债

/22 宿迁港 
AA/稳定 AAA/稳定 2025/04/01 7.00 亿元 2029/06/28 

注：“22 宿迁港开债/22 宿迁港”内设债券提前偿还条款，于债券存续期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 20%，20%，20%，20%，20%的比例

偿还债券本金，即上述债项的兑付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6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撤销监事会及变更监

事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称，根据宿城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宿

城区国资办”）文件《关于同意港区变更董事会成员及监事的批复》，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撤销监事会，改设监事一名，由原监事会监事朱宇同志担任监事，同意重新修

订章程。公告另称，本次撤销监事会及变更监事事项已经宿城区国资办审议通过并已同步修改公司

章程，本次变动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完成；本

次人员变动为公司正常人事变更，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事项，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公司反馈以上变动为公司正常人

事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联合资信认为以上变动对

公司信用水平暂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综合评估，联合资信决定维持上次评级结果不变，公司个体 

 

 



信用状况为 bb+，外部支持提升 8 个子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上述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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